附件
宜昌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验收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17〕33号）等文件要求，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宜昌市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0〕56号）等法规和文件，规范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验收流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宜昌市城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新、改、扩建项目中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验收工作。
第三条 市住建局负责指导市属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验收工作，具体工作委托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组织实施。各区、宜昌高新区住建部门负责受理监督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验收工作。
项目中海绵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生态树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植草沟，植被缓冲带，雨水渗透设施(雨水渗透池/塘、渗井、渗管/渠)，湿塘，雨水湿地，雨水调蓄设施(雨水调蓄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等雨水“渗、滞、蓄、净、用、排”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海绵设施的专项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的循序进行。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制定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方案（参见表一），并报监理单位审核。

表一 分项、分部工程划分表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城市水系
	渗滞措施
	透水铺装、透水路面、绿化屋顶、生物滞留设施、渗井等
	每个单项

	
	转输与截污措施
	植草沟、导流设施、植物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等
	每个单项

	
	调储措施
	蓄水池、渗透塘、调节池、湿塘、雨水湿地、调蓄池、雨水罐等
	每个单项


第五条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审查合格后的设计文件实施建设，建设单位对海绵城市工程建设有效性负责，建设效果应符合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及评价标准。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应组织专项验收，验收工作应符合国家、湖北省以及宜昌市相关规定和标准规范。
第六条 海绵城市专项工程完工后，应由监理单位组织建设、施工、设计等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专项检查，重点对海绵城市设施布局、规模、竖向、溢流排水口等关键环节进行核查，对发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申请专项验收。
第七条 专项检查合格后，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项目负责人开展专项验收，并提前三个工作日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参与验收，专项验收主要包括资料核查和现场核验两部分，资料核验主要包括项目前期报建资料、施工全过程管理资料、关键节点和重要工序影像资料等；现场核查主要抽查生物滞留设施、下凹式绿地、植草沟、透水铺装等海绵设施按图施工情况以及完成质量情况，并形成统一验收意见（参附件1）。
第八条 专项验收的前提条件应包含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施工单位完成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内容，施工单位完成自检，对存在的问题已整改完成，预验收合格；
（二）各子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
（三）质量控制资料齐全，各项检验、检测报告齐全且合格；
（四）主要使用功能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五）观感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第九条 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主要对海绵城市项目专项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标准等情况进行监督，符合要求的，三个工作日出具验收监督意见书（参附件2）。
第十条 水利、交通、城管、园林等部门负责的海绵城市项目专项验收由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负责实施。
第十一条 未组织实施海绵城市工程专项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
	

	        海绵城市专项验收意见书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项目规模
	
	海绵投资
	

	开工日期
	
	验收日期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监督机构
	

	海绵建设指标验收情况

	指标名称
	图审指标
	完成指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雨水资源化利用量
	
	

	.....
	
	

	主要海绵设施验收情况

	设施名称
	图审规模
	完成规模
	设施名称
	图审规模
	完成规模

	透水铺装
	
	
	.....
	
	

	透水路面
	
	
	.....
	
	

	绿化屋顶
	
	
	.....
	
	

	生物滞留设施
	
	
	.....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
	
	

	植物缓冲带
	
	
	.....
	
	

	.....
	
	
	.....
	
	

	施工单位验收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验收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验收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验收结论
	　

	
	





	附件2
海绵城市专项验收监督意见书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项目规模
	
	海绵投资
	

	开工日期
	
	验收日期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监督机构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完成情况
	　　

	验收组织形式、验收情况
	　　

	参建单位验收意见
	　　

	　监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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